
105 學年度各班代理導師輪替表_七年級 

排序 1 2 3 4 5 6 7 8 9 10 
 

701 陳建華 劉秀惠 廖芳櫻 王義文 李姿伶 蔡啟田 李玟慧 陳怡君 鄭世婉 陳建志  

702 廖芳櫻 王義文 蔡啟田 李玟慧 陳怡君 鄭世婉 李姿伶 陳建志    

703 黃立英 廖芳櫻 王義文 蔡啟田 李玟慧 陳怡君 鄭世婉 李姿伶 陳建志   

704 陳建華 廖芳櫻 王義文 陳郁汶 蔡啟田 李玟慧 陳怡君 鄭世婉 李姿伶 陳建志  

705 廖芳櫻 王義文 陳郁汶 蔡啟田 李玟慧 陳怡君 鄭世婉 李姿伶 陳建志   

706 蔡孟宜 廖芳櫻 王義文 蔡啟田 李玟慧 陳怡君 鄭世婉 李姿伶 陳建志   

707 王義文 李安琦 蔡啟田 李玟慧 鄭斯羽 鄭世婉 李姿伶 陳建志    

708 李月琴 黃立英 王義文 李安琦 蔡啟田 鄭斯羽 鄭世婉 李姿伶    

709 蔡孟宜 王義文 李安琦 蔡啟田 鄭斯羽 鄭世婉 李姿伶     

710 周玉靜 廖芳櫻 蔡啟田 鄭斯羽 鄭世婉 李姿伶      

711 廖芳櫻 王柏煌 蔡啟田 鄭斯羽 鄭世婉 李姿伶      

712 陳建華 廖芳櫻 蔡啟田 鄭斯羽 鄭世婉 李姿伶      

713 藍淑珠 塗於文 蔡啟田 鄭斯羽 鄭世婉 李姿伶      

714 周玉靜 范燕玲 塗於文 王柏煌 蔡啟田 鄭斯羽 鄭世婉 李姿伶    

715 蔡孟宜 范燕玲 塗於文 蔡啟田 鄭斯羽 鄭世婉 李姿伶     

排序說明： 
          

1.以任教節數多的專任老師為第一優先。(已將彈性課程及資源數學一併計入該教師該班授課時數) 
  

2.若專任教師不足，則排入協助行政教師、擔任領域召集人教師及校隊教師，一樣以任教該班節數多者為優先 

3.依規定，有領行政加給之教師不得擔任導師、代導師。故主任、組長不列入代導師排序。 
   

4.輔導老師因與導師性質不同，兩者間有互補之作用，故不宜列入代導師排序中 
    

5.同節數者，安排之順序依照『臺北市立萬華國民中學 105 學年度第 1學期班級授課授課一覽表』所排之領域科目順序為原則。 

 

 

 

 



105 學年度各班代理導師輪替表_八年級 

排序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801 范燕玲 李靜宜 黃麗娟 洪文萍 謝佳蓁 郭瑋淋 羅吟芬      

802 范燕玲 李靜宜 林秀卿 洪文萍 謝佳蓁 羅吟芬       

803 范燕玲 李靜宜 洪文萍 謝佳蓁 郭瑋淋 羅吟芬       

804 黃立英 楊蕙昀 李靜宜 黃麗娟 陳郁汶 謝佳蓁 郭瑋淋 羅吟芬     

805 楊蕙昀 李靜宜 黃麗娟 林秀卿 洪文萍 黃郁雯 蔡宜靜 謝佳蓁 郭瑋淋 羅吟芬   

806 周玉靜 楊蕙昀 李靜宜 黃麗娟 李玟慧 郭瑋淋 羅吟芬 李姿伶 陳建志    

807 楊蕙昀 李靜宜 林秀卿 李玟慧 郭瑋淋 羅吟芬 陳建志      

808 張明足 楊蕙昀 李靜宜 李玟慧 郭瑋淋 羅吟芬 陳建志      

809 黃立英 楊蕙昀 李靜宜 林秀卿 蔡宜靜 李玟慧 郭瑋淋 羅吟芬 陳建志    

810 李月琴 蔡雅玲 楊蕙昀 李靜宜 李玟慧 郭瑋淋 羅吟芬 陳建志     

811 蔡雅玲 李靜宜 楊蕙昀 李玟慧 羅吟芬 李姿伶 陳建志      

812 李月琴 楊蕙昀 李玟慧 郭瑋淋 羅吟芬 陳建志       

813 周玉靜 范燕玲 李玟慧 郭瑋淋 羅吟芬 李姿伶 陳建志      

814 陳建華 洪雪真 范燕玲 郭瑋淋 羅吟芬 陳建志       

815 洪雪真 范燕玲 郭瑋淋 羅吟芬 鄭世婉 李姿伶 陳建志      

816 董雅華 范燕玲 王柏煌 郭瑋淋 羅吟芬 鄭世婉 李姿伶 陳建志     

817 董雅華 范燕玲 黃郁雯 郭瑋淋 羅吟芬 鄭世婉 李姿伶 陳建志     

排序說明： 
           

1.以任教節數多的專任老師為第一優先。(已將彈性課程及資源數學一併計入該教師該班授課時數) 
   

2.若專任教師不足，則排入協助行政教師、擔任領域召集人教師及校隊教師，一樣以任教該班節數多者為優先 

3.依規定，有領行政加給之教師不得擔任導師、代導師。故主任、組長不列入代導師排序。 
    

4.輔導老師因與導師性質不同，兩者間有互補之作用，故不宜列入代導師排序中 
     

5.同節數者，安排之順序依照『臺北市立萬華國民中學 105 學年度第 1學期班級授課授課一覽表』所排之領域科目順序為原則。 

 

 



105 學年度各班代理導師輪替表_九年級 

排序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901 劉秀惠 蔣明錦 塗於文 黃麗娟 林秀卿 洪文萍 陳淑娟 吳世川 謝佳蓁 李安琦 陳怡君  

902 洪雪真 蔣明錦 塗於文 黃麗娟 林秀卿 洪文萍 陳彩芬 吳世川 謝佳蓁 李安琦 鄭斯羽  

903 董雅華 蔣明錦 塗於文 黃麗娟 林秀卿 洪文萍 吳世川 謝佳蓁 李安琦 鄭斯羽   

904 劉秀惠 蔣明錦 黃麗娟 林秀卿 洪文萍 陳庭軒 謝佳蓁 李安琦 鄭斯羽    

905 蔣明錦 塗於文 黃麗娟 林秀卿 洪文萍 陳淑娟 吳世川 謝佳蓁 李安琦 鄭斯羽   

906 蔣明錦 塗於文 黃麗娟 林秀卿 洪文萍 吳世川 謝佳蓁 李安琦 鄭斯羽    

907 陳勇欽 塗於文 蔣明錦 黃麗娟 林秀卿 洪文萍 黃郁雯 吳世川 謝佳蓁 李安琦 鄭斯羽  

908 張明足 陳勇欽 塗於文 黃麗娟 林秀卿 洪文萍 蔡宜靜 吳世川 李安琦 陳怡君   

909 張明足 董雅華 陳勇欽 塗於文 蔣明錦 黃麗娟 林秀卿 洪文萍 黃郁雯 吳世川 李安琦 陳怡君 

910 張明足 陳勇欽 塗於文 蔣明錦 黃麗娟 林秀卿 洪文萍 吳世川 李安琦 陳怡君   

911 劉秀惠 陳勇欽 塗於文 蔣明錦 黃麗娟 林秀卿 洪文萍 陳彩芬 蔡宜靜 陳庭軒 陳怡君  

912 陳勇欽 塗於文 黃麗娟 林秀卿 洪文萍 陳淑娟 陳庭軒 陳怡君     

913 蔡雅玲 陳勇欽 塗於文 蔣明錦 黃麗娟 林秀卿 洪文萍 陳庭軒 陳怡君 鄭斯羽   

914 陳勇欽 塗於文 黃麗娟 林秀卿 洪文萍 陳庭軒 陳怡君      

915 蔡雅玲 陳勇欽 塗於文 黃麗娟 林秀卿 洪文萍 陳庭軒 陳怡君 鄭斯羽    

916 洪雪真 陳勇欽 塗於文 黃麗娟 林秀卿 洪文萍 陳庭軒 陳怡君 鄭斯羽    

917 陳勇欽 黃麗娟 林秀卿 洪文萍 陳彩芬 陳庭軒 陳怡君 鄭斯羽     

排序說明： 
           

1.以任教節數多的專任老師為第一優先。(已將彈性課程一併計入該教師該班授課時數) 
   

2.若專任教師不足，則排入協助行政教師、擔任領域召集人教師及校隊教師，一樣以任教該班節數多者為優先 

3.依規定，有領行政加給之教師不得擔任導師、代導師。故主任、組長不列入代導師排序。 
    

4.輔導老師因與導師性質不同，兩者間有互補之作用，故不宜列入代導師排序中 
     

5.同節數者，安排之順序依照『臺北市立萬華國民中學 105 學年度第 1學期班級授課授課一覽表』所排之領域科目順序為原則。 

 


